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2012年第1号预警通知

教基一厅〔2012〕6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　　春季是雷击、山体滑坡、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多发期，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高发期，也是很多学校组织大型集体活动的时期，各类安全事故隐患增加。针对春季多发易发事故特点，为确保广大中小学生、幼儿安全，现特发出预警，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全面落实校园安全防范措施

　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，落实学校“人防、物防、技防”措施，特别是抓好学校门卫防范、宿舍值班、巡逻工作，严格落实外来人员进出登记制度，及时制止无业人员、精神病患者、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，排查学校门口及校园周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发现异常情况迅速采取措施予以处置，严防校园伤害事故发生。

　　二、切实加强大型集体活动管理

　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大型集体活动安全管理，坚持活动审批制度。学校在组织春游、运动会、参观考察、社会实践等外出集体活动时要严密组织、精心安排，做到活动前有预案，活动中抓落实，活动后作总结，将安全保卫落实到活动各个环节，严防交通事故、拥挤踩踏、食物中毒、意外伤害、野炊引发火灾等各类学生伤亡事故发生，确保学生集体活动安全。

　　三、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和演练

　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深入开展常规安全教育和演练，充分利用教育部网站和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网提供的《春夏秋冬话安全》（春季篇）、《〈安全小卫士儿童伤害预防手册〉优秀课例集与教学资源包》、《气象防灾避险指南》、《应对地震灾害自救自护常识》、《电梯乘用安全宣传片》等资源，积极配合各地地震部门开展的“平安中国”防灾宣导系列公益活动，进一步普及安全知识，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。要联系家长共同做好学生上下学路上的安全防范工作。

　　各地接到本通知后，要把通知精神及时传达到本行政区域内每一所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切实做好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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